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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另本部已於 99、100 及 101 年，回饋新豐鄉、竹北市各 1,000 萬元睦鄰捐助經費，可辦理

漁港碼頭設施、排水溝、道路及活動中心維護等專案工程，以及辦理海洋生態保護研習

營、淨灘、資源回收宣導等公益活動，此外，並代漁會（民）向新豐鄉、竹北市爭取 99

及 100 年額度共 826 萬元，專用於改善周邊漁民生活設施及海洋生態保護，爾後將持續

協助爭取。 

四、感謝委員對國防事務之關切，本部將持續與漁會（民）代表協調與溝通，說明本部照顧漁民、

改善漁民生活之作為，並賡續做好睦鄰捐助工作，以實質嘉惠漁民，促進地方建設與發展。 

（五十九）行政院函送魏委員明谷就補助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資格問題

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20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455） 

魏委員就補助中低收入老人裝置假牙資格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保障老人口腔健康，維護老人生活品質與尊嚴，內政部自 98 年度起補助中低收入老人裝置

假牙。另為擴大照顧弱勢，自 99 年度起再將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，或接受各級政府補

助身心障礙者托育費、養護費達 50%以上的老人一併納入。98 年度補助 6,175 人，99 年有

6,508 人，100 年度則有 6,008 人，總計補助 1 萬 8,691 人。 

二、有關建議開放補助非中低收入老人部分，按我國 100 年底老人人口數 252 萬 8,249 人，以國民

健康局調查 65 歲以上全口無牙老人比率 21.5%，每人補助 4 萬元計算，補助經費預估至少需

217 億 4,294 萬 1,400 元，惟內政部 101 年度預算僅有 1 億 7,000 萬元。基此，考量政府資源

有限，有關補助老人裝置假牙對象，仍應以經濟弱勢之中低收入老人為優先補助對象，俟政

府財政再檢討擴大。 

（六十）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目前全台都市計畫土地，仍有相當比例

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受限於政策及技術上問題而無法順利於都市

計畫規劃時程內，由政府取得開發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

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20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456） 

楊委員就目前全台都市計畫土地，仍有相當比例之公共設施保留地，受限於政策及技術上問

題而無法順利於都市計畫規劃時程內，由政府取得開發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鑑於都市建設乃百年大計，為避免公共設施保留地因逾期未取得致被撤銷，嚴重妨礙都市計畫

之功能，降低都市居民生活環境品質，都市計畫法於 77 年修正時，已刪除該法第 50 條關於

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期限之規定，並經貴院三讀修正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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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為保障保留地所有權人權益，都市計畫法於 77 年修法時，已同時增訂提高徵收地價補償費，

減免稅捐及放寬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等規定，並配合寬籌經費加速取得保留地，專案辦理都

市計畫通盤檢討撤銷非必要之公共設施保留地。對於尚未徵收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問

題，內政部已持續督促各級政府及各公用事業機構審酌財力狀況，賡續編列預算辦理徵購外

，並已陸續採下列策略逐步解決：(一)訂定「都市計畫整體開發處理方案」，並積極輔導各

地方政府以整體開發方式無償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；(二)增訂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 1，並據

以訂定相關審議規範及處理原則，明定私人或團體申請變更都市計畫時，應自行提供及興闢

申請變更範圍內之公共設施；(三)訂定發布「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」規定私有公共設

施保留地得將其容積移轉至其他建築基地建築使用；(四)訂定發布「都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

保留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辦法」；(五)訂定並持續修正「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

使用辦法」，放寬公共設施用地之使用限制，積極引導私人或團體參與投資建設；(六)充裕

地方財政收入並成立受益回饋基金，配合都市發展時程優先使用於公共設施土地取得及建設

。 

三、此外，有關內政部協助地方政府檢討變更不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部分：為因應人口少子女化之

變化趨勢與現象，該部於 98 年 10 月 23 日修正發布實施都市計畫定期通盤實施辦法第 18 條

有關學校用地劃設基準之規定，刪除依計畫人口為計算基準之劃設標準，改以推計計畫目標

年之學童人數，並參照國民教育法第 8 條之 1 檢討學校用地。為落實上開條文，辦理都市計

畫學校用地之通盤檢討，內政部亦前以 99 年 4 月 21 日函送研商放寬都市計畫學校用地使用

案會議紀錄，其中結論(二)，請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儘速依上開辦法第 13 條（現行條文

第 14 條）第 4 款規定，即內政部指示辦理都市計畫學校用地之通盤檢討，以使土地資源發揮

最大使用效益，並兼顧土地所有權人權益。另外，內政部 100 年 1 月 6 日修正發布上開辦法

，其中修訂有關市場用地之檢討基準，應依據該地區之發展，予以檢討，已設立之市場足敷

需求者，應將其餘未設立之市場用地檢討變更，以兼顧土地所有權人權益。 

四、本案如重行訂定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取得期限，因目前絕大多數未取得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劃設時

間已久，將立即面臨撤銷，嚴重妨礙都市計畫之功能，並降低居民生活環境品質。目前尚未

徵收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有 2 萬餘公頃，以 97 年度公告土地現值加四成粗估，徵購所需經費

約 7 兆餘元，實非短期政府財政所能負擔。內政部已積極研擬相關措施，當可有效逐步解決

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問題，亦相對可減輕公共設施保留地所有權人之損害。綜上所述，現階

段各種主、客觀因素並未改變，且歐、美、日等先進國家亦無類似規定，仍需慎重考量。 

（六十一）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添財就住宅政策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219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6-443） 


